张店公安分局2021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

报告解读

1、 年度报告编制背景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在每年1月31日前向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本行政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

二、年度报告解读内容的有哪些？

本报告由张店公安分局政府信息公开的总体情况、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六个部分组成。

三、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情况？

（1） 主动公开情况：

2021年，张店公安分局共主动公开履职依据、机构职能、领导信息、规划计划、统计信息、会议公开、行政权力、建议提案、财政资金、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政策解读、建议提案办理、人事信息、业务动态、政务公开保障机制、警营开放日等各类信息102条，并积极提供政府信息解读服务，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切实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透明度、实效性、便民性。
（2） 依申请公开情况：

2021年，张店公安分局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件，比去年（5件）减少3件，全部按时办结。其中，申请公开办理护照流程及所需材料1件、申请公开报警和出警记录信息1件，均已制作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并寄出，无收费情况。
（三）建议提案办理情况：

2021年度，分局共收到区人大政协提案议案5件，其中人大建议2件，政协提案3件。分局高度重视人大建议、政协提案的办理工作，本着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扎实的办好每一件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做到承办工作有分工、有合作，有交办、有检查，确保办理质量，提前完成办理工作，代表委员对我局主办件答复满意率100%。
（四）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2021年度，我局被提起行政诉讼1起，行政诉讼结果维持。
4、 重要举措有哪些？

一是组织领导情况。建立由局领导牵头，指挥中心、政工室、法制室和各有关业务部门领导参加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指挥中心。其他部门在办公室的统一协调下，负责具体实施各项推进工作。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负责分局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
二、进一步规范制度建设。张店公安分局认真贯彻落实《条例》、50号文件等法规、规章，结合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工作规范和机制。一是制订《张店公安分局政府信息公开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规范，细化标准。二是完善工作日常运行机制，建立了公安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协调机制、考核、评议和责任追究机制等。三是完善公文类信息公开属性审核机制，建立健全依申请公开内部处理程序等。制定了《张店公安分局公文公开属性源头认定制度》，确保信息公开工作依法、有序进行。
三、积极开展培训。分局成立由党委委员、副局长李长虹任组长，指挥中心主任郑青峰任副组长的政务公开培训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指挥中心，负责分局政务公开培训工作的统筹、协调、指导、督办。

                                2022年1月11日
